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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出口货物劳务退（免）税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51号

字体：【大】 【中】 【小】

    　为进一步完善出口退（免）税管理，现将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企业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提供收汇资料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30号）

第三条、第九条停止执行；第二条规定的申报退（免）税须提供出口货物收汇凭证的出口企业情形，调整为下列五类：

    　（一）被外汇管理部门列为C类企业的；

    　（二）被海关列为C、D类企业的；

    　（三）被税务机关评定为D级纳税信用等级的；

    　（四）主管税务机关发现出口企业申报的不能收汇的原因为虚假的；

    　（五）主管税务机关发现出口企业提供的出口货物收汇凭证是冒用的。

  　  二、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实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的跨国公司，其成员公司在批准的有效期内，可凭银行出具给跨国公司资金

集中运营公司符合下列规定的收款凭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对外提供的研发、设计服务退（免）税，不再提供《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发布（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退（免）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11号）第十三条第（五）项第3目之

（3）规定的资料。

   　 （一）付款单位为与成员公司签订研发、设计合同的境外单位，或研发、设计合同约定的境外代付单位；

   　 （二）收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或附言的实际收款人须载明有成员公司的名称。

  　  三、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通过国际招标建设的项目，招标单位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中标证明通知

书》时，应提供财政部门《关于外国政府贷款备选项目的通知》或财政部门与项目的主管部门或政府签订的《关于××行（国际金融组

织）贷款“××项目”转贷协议（或分贷协议、执行协议）》的原件和注明有与原件一致字样的复印件（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原件与复印件

一致后，原件退回），不再提供国家评标委员会《评标结果通知》。此前已提供国家评标委员会《评标结果通知》的，可按原规定办

理《中标证明通知书》。

   　 四、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之前已申报的出口退（免）税可按本公告的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14年8月28日

　　链接：相关政策解读

【打印】　 【关闭】

 最新文件  

·关于特别纳税调整监控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4-08-29]

·关于取消加工贸易项下进口钢材保税政策的补充通知 [2014-08-28]

·关于发布《启运港退（免）税管理办法》的公告 [2014-08-28]

·关于债券买卖业务营业税问题的公告 [2014-08-28]

服务对象

http://www.chinatax.gov.cn/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1586/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2735/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2167/index.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1481/n1484/n1485/n1486/index.html


·关于自卸式垃圾车车辆购置税有关问题的公告 [2014-08-28]

访问统计  网站评估  管理制度  联系我们  网站概述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主办 电子税务管理中心提供技术支持

版权所有：国家税务总局 京ICP备05036792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西路5号 邮编：100038


